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1年12⽉01⽇

解釋爭點 被告已知⾃訴內容並為辯論，得以未受送達認判決違法？

解釋文 　　⾃訴狀應按被告⼈數提出繕本，其未提出⽽情形可以補正

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限期補正，此係以書狀提起⾃訴之法定程序，

如故延不遵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惟法院未將其繕本送達於被

告，⽽被告已受法院告知⾃訴內容，經為合法之⾔詞辯論時，即

不得以⾃訴狀繕本之未送達⽽認為判決違法。本院院字第⼀三⼆

０號解釋之(⼆)應予補充釋明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按⾃訴狀應按被告⼈數提出繕本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

第三項（舊條文第三百⼗⼆條第三項）定有明文。其未提出⽽情

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限期命其補正，此為以書狀提起⾃

訴之法定程序，如故延不遵，⾃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（參照同法

第三百四⼗三條準⽤第⼆百七⼗三條）亦為本院院字第⼀三⼆０

號解釋之(⼆)所明⽰。⾄⾃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屬於法院之職責，

法院固應速將繕本送達於被告，惟如有先⾏傳喚或拘提之必要

者，同法第三百⼆⼗八條但書有例外之明文。且如被告已受告知

被訴之內容，案經合法之⾔詞辯論⽽為判決時，⾃亦難以繕本之

未送達⽽認判決為違法。從⽽本院院字第⼀三⼆０號解釋之(⼆)

應予補充釋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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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
王之倧 

解釋文 
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，係⾃訴⼈以書狀提起⾃訴時於
法律上必備之程式。最⾼法院三⼗⼆年上字第⼆三九七號判決謂
非必要之程式，不無誤會。與本院院字第⼀三⼆○號解釋之
（⼆）亦有牴觸。此種非不可補正之必備程式，如有⽋缺，法院
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。逾期不補正者，其起訴之程序為違背



規定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法院受理訴訟不當者，其判決當然
為違法。法院於接受⾃訴⼈按被告之⼈數提出或補提之繕本後，
未依法送達或交付於被告者，其訴訟程序亦屬違背法令。 

解釋理由書 
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第三
項（舊法第三百⼗⼆條第三項）定有明文。該項規定係⾃訴⼈以
書狀提起⾃訴時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，為本院解釋上⼀貫之主
張，此觀於院字第⼀三⼆○號解釋之（⼆）第⼆六三⼆號解釋之
（五）後段甚明。最⾼法院三⼗⼆年上字第⼆三九七號判決謂⾃
訴狀應備繕本原非起訴必要之程式，不無誤會。與本院各該部分
解釋亦有牴觸。此種非不可補正之必備程式如有⽋缺，依同法第
三百四⼗三條（舊法第三百三⼗五條）準⽤第⼆百七⼗三條第三
項（舊法修正時第⼆百五⼗⼆條增加第三項）法院應定期間以裁
定命其補正。逾期不補正者，依同法第三百四⼗三條（舊法第三
百三⼗五條）準⽤第三百零三條第⼀款（舊法第⼆百九⼗五第⼀
款）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法院受理訴訟不當者，按之同法第三
百七⼗九條第五款（舊法第三百七⼗⼀條第五款）其判決當然為
違背法令。 
⾃訴狀已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或已依法院之限期補⾏提出者，
依同法三百⼆⼗八條（舊法第三百⼆⼗條）法院於接受後，除認
為有先⾏傳喚或拘提之必要情形得於訊問時交付於被告外，應速
為送達。繕本之送達或交付，本非提起⾃訴時於法律上必備之程
式，法院未為送達或交付者⾃不能以此謂無合法⾃訴之存在，亦
不能以此謂其受理訴訟為不當⽽指摘判決為違法。但其所為之訴
訟程序究難謂非違背法令。⾃訴⼈不能提出⾃訴狀⽽依同法第三
百⼆⼗條第四項第五項（舊法修正時第三百⼗⼆條增加第四項第
五項）以⾔詞提起⾃訴時，既須將⾃訴狀應記載之事項分別陳
明，由書記官制作筆錄，被告不在場者并應將筆錄送達於被告，
則前開⾃訴狀應按被告⼈數提出繕本之規定，於此⾃無適⽤餘
地。此外有應⾏附帶說明者數點，分陳於後： 
⾃訴狀繕本之送達，原為使被告於到庭應訊前對於⾃訴狀之攻擊
有充分之準備，以便⾏使并發揮其防禦之權能。本院今⽇公布之
⼤法官會議通過之解釋文謂「惟法院未將其繕本送達於被告，⽽
被告已受法院告知⾃訴內容，經為合法之⾔詞辯論時即不得以⾃
訴狀繕本之未送達⽽認為判決違法」云云，置其所為訴訟程序之
違法於不論⽽以判決之不違法掩護其不能以此理由⽽阻卻之訴訟
程序之違法，⾃非允當。且恐此論⼀出，將不免影響於檢察官起
訴書以及上訴書狀繕本之應送達（刑事訴訟法第⼆百六⼗三條第
三百五⼗⼆條）等規定之適⽤⽽有背國家立法之本旨。 
最⾼法院三⼗⼆年上字第⼆三九七號判決經原制作庭摘錄要旨註
明法條由⺠刑事庭總會議決議採為當時有效之舊刑事訴訟法第三
百⼗⼆條第三項關於「⾃訴狀應按被告旨之⼈數提出繕本」之判
例，編入判例要旨，呈奉司法院核准刊⾏在卷。（⾒最⾼法院判
例要旨五⼗八年⼗⼀⽉版下冊第七⼆四⾴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⼗
⼆條內，并未互⾒於規定送達繕本之同法第三百⼆⼗條）本件聲
請機關最⾼法院呈文⾸載「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」之
規定，繼載採為該規定判例之上開判決，最後以該判決是否與本



院院字第⼀三⼆○號解釋之（⼆）牴觸發⽣疑義，聲請解釋⽰
遵。本院該部分解釋係以「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」為
⾃訴⼈以書狀提起⾃訴時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，上開判決所稱
「⾃訴狀應備繕本送達於被告」「原非起訴必要之程式」，與之
顯有牴觸。本院今⽇公布之⼤法官會議通過之解釋不予以解答，
亦屬未當。 
本院今⽇所公布之⼤法官會議通過之解釋雖其主要部分採⾃本⼈
所提之意⾒，但其以判決之不違法掩護訴訟程序之違法，以及對
於聲請解釋之問題不予解答則非所宜，合⾏提出不同意⾒書如
上。關於起訴於法律上必備程式之⽋缺，在舊刑事訴訟法三⼗四
年⼗⼆⽉廿六⽇修正前法律上并無應命補正之規定，與修正時第
⼆百五⼗⼆條增加之第三項以及現⾏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三條
第三項之有「起訴或其他訴訟⾏為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有⽋缺⽽
其情形可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」之規定者不同。
關於⾃訴⼈得以⾔詞提起⾃訴之規定，在舊刑事訴訟法三⼗四年
⼗⼆⽉廿六⽇修正以前本亦無之，與修正時第三百⼗⼆條增加之
第四項第五項以及現⾏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第四項第五項之
有此規定者亦異。本意⾒書係依據現⾏刑事訴訟法所制作，但關
於認「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」係⾃訴⼈以書狀提起⾃
訴時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⼀點則與前開本院在舊刑事訴訟法修正
前所為之各該部分解釋并無⼆致，合併附明。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
⾦世鼎 

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廿六條（修訂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⼗八條）
之規定，法院於接受⾃訴狀後，在第⼀次審判期⽇前，為維護公
益及保護被告，如認為有必要，得先⾏傳喚⾃訴⼈暨被告，訊問
案情及蒐集或調查證據。此項訊問及調查程序，禁⽌公開，其⽤
意與偵查程序同。經訊問及調查結果，法院如認為有檢察官應為
不起訴之情形，得以裁定駁回⾃訴，法院之地位實類似於檢察
官。反之，法院如認為⾃訴應予受理者，⾃應再定審判⽇期，依
法審判。故雖以書狀提起⾃訴，但法院依上開規定先⾏傳喚時，
於訊問⾃訴⼈及被告前，⾃無命⾃訴⼈補具⾃訴狀繕本，送達於
被告之必要。於訊問⾃訴⼈及被告後，縱認為⾃訴應予受理，但
被告既已瞭解被訴內容，更無命⾃訴⼈補具⾃訴狀繕本之必要。
被告殊難以⾃訴狀繕本之未提出或已提出⽽未送達，指摘判決為
違法。 
⼜查起訴為原告請求法院對被告已判決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有無
及其範圍之意思表⽰，⽽構成刑事訴訟法上之法律⾏為。此種⾏
為，如係公訴，必須以起訴書為之，如係⾃訴在原則上亦必須以
⾃訴狀為之。無論公訴之起訴書或⾃訴之⾃訴狀，必須表明被告
及犯罪事實，為其必要之法定程式，此為訴訟法上要式法律⾏



為，如不具備此項法定程式者，則其法律⾏為無效。刑事訴訟法
雖無意思表⽰及法律⾏為之規定，但應準⽤⺠法上意思表⽰及法
律⾏為之規定。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，由法院送達於
被告，雖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第三項及三百⼆⼗八條（修
訂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⼗⼆條第三項，第三百⼆⼗條）所明定，
但其立法之⽬的無非便利被告⾏使防禦權，係屬⼀種事實通知，
顯與起訴之意思表⽰或法律⾏為之成立毫無關係。按諸⺠法關於
意思表⽰及法律⾏為無效之規定，其本⾝既不具備無效之原因，
前開程序縱有⽋缺，仍難影響起訴之意思表⽰或法律⾏為之效
⼒。亦即難謂無起訴⾏為之合法存在。⾃訴既合法存在，則不能
謂其無實質之訴訟關係，除有其他情形外，⾃不得為逾知為不受
理之判決。 
復查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⼀款（修訂前刑事訴訟法第⼆百
九⼗五條第⼀款）規定：「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
之判決」，在解釋上，必須其起訴之程序因違背規定⽽無效者，
始得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蓋非其起訴程序無效，其實質上之訴訟
關係仍屬存在，除具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其他各款規定之
情形外，殊難為不受理判決。⽇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三⼗九條第
四款規定：「提起公訴之程序⽽無效者，應以判決棄卻公訴。吾
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⼀款雖未明⽩規定，但在理論上必
須為同⼀之解釋。繕本之送達係對被告⼀種事實通知與起訴之法
律⾏為成立無關，顯難因繕本之未提出⽽致其無效，被告殊難以
繕本之未提出，謂其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定，⽽指摘判決違法。 
再查本院院字第⼀三⼆○號解釋之（⼆）之主旨，僅於⾃訴⼈故
延不遵限補正繕本時，視為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，應依刑事訴訟
法第三百三⼗五條準⽤第⼆百九⼗五條第⼀款（現⾏刑事訴訟法
第三百四⼗三條，第三百零三條第⼀款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該
解釋不謂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定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⽽謂視
為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由此可⾒其對於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⼗⼆條第三項（現⾏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
第三項）「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」之規定，認為係訓
⽰規定，⽽非強⾏規定，原非起訴必要之程式，如違背此項規
定，並不認為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九⼗五條第⼀款所謂「起訴之程
序違背規定」，⽽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但為完結其訴訟，於⾃訴
⼈故延不遵限補正⾃訴狀繕本時，乃不得已視為起訴之程序違背
規定，以便適⽤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九⼗五條第⼀項之規定，諭知
不受理之判決。按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三條第三項所謂「起訴
法律上必備之程式」，與最⾼法院三⼗⼆年上字第⼆三九七號判
例所謂「起訴必要之程式」涵義不同。前者乃指起訴之法定程式
⽽⾔，後者乃指起訴之要件⽽⾔。前者如有⽋缺，其起訴並非均
屬無效，以其立法意旨為斷。後者如有⽋缺，則起訴均屬無效。
例如同法第三百⼆⼗條第⼆項規定「⾃訴狀應記載左列事項：⼀
被告之性別、年齡、籍貫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或其他⾜資辨別之
特徵。⼆、犯罪事實及證據」，上所列舉應記載之事項雖均為提
起⾃訴之法定程式，但據⼀般刑事訴訟法學者及解釋認為被告之
姓名及犯罪事實之記載均為起訴必要之程式或要件，如有⽋缺，
則起訴無效，應認為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定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三
百零三條第⼀款之規定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⾄所列其他事項雖



為起訴之法定程式或法律上必備之程式，但非起訴必要之程式或
要件。蓋以此項程式縱有⽋缺，但探求其立法意旨，於起訴之效
⼒並無影響，不能認為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定，⽽諭知不受理之
判決。⾃訴⼈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之程序雖亦為起訴法律上
必備之程式，但按其立法意旨，此項程序僅有通知作⽤，以便被
告準備答辯⽽已，如有⽋缺，對於起訴之效⼒並無影響，顯非起
訴必要之程式或要件。尤可⾒本院院字第⼀三⼆○號解釋之（⼆
)對於故延不遵補正⾃訴狀繕本者，不⽈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
定，⽽⽈視為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者，乃
係為補救法律未為規定暨解決事實上之困難，利⽤擬制⽅法，視
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。因擬制之結果，對於本不能視為起訴之程
序違背規定之事項，使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九⼗五條第⼀款（現⾏
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⼀款）有關於「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
應喻知不受理之判決」之規定，對之有其適⽤。是以如未經法院
裁定補正者，⾃無上開解釋之適⽤，⽽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亦
不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⼆百七⼗三條第三項之規定，以其為起訴
法律上必備之程式，如其不備，即認為起訴之程式為違背規定，
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尤有進者，查⾃訴狀繕本之內容，非將繕
本送達於被告，被告無從知悉。繕本之提出與繕本之送達有階段
關係，⽽繕本之送達且為其⽣效要件，是繕本之已提出⽽未送達
與繕本之未提出，尤未可有不同之效果。效果既無不同，在論理
上⾃難以繕本之提出為⾃訴⼈之⾏為，⽽繕本之送達為司法警察
之⾏為理由，⼀⽅⾯認為繕本未提出者為起訴之程序為違背規
定，⽽另⼀⽅⾯認為繕本之已提出⽽未送達者，其起訴之程序並
不違背規定，得為實體之判決。最⾼法院判例所謂「不能因繕本
之未送達⽽指摘原判決違法」，其中所謂「繕本之未送達」當然
包括繕本未提出及繕本已提出⽽未送達兩者⽽⾔。⽽本件解釋理
由書僅引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八條有關於⾃訴狀繕本送達之
規定，並未同時引⽤同法第三百⼆⼗條第三項有關於⾃訴狀繕本
提出之規定，本解釋文所謂「不得以⾃訴狀繕本之未送達⽽認為
原判決違法」顯係僅指⾃訴狀繕本已提出⽽未送達者⽽⾔，並不
包括⾃訴狀繕本未提出者在內。關於繕本未經提出之情形，原判
決究竟是否違法，未為解答，不無遺憾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字第1320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273條(57.12.05)

刑事訴訟法第320條(57.12.05)

刑事訴訟法第328條(57.12.05)

刑事訴訟法第343條(57.12.05)

相關文件 最⾼法院呈

按⾃訴狀應按被告之⼈數提出繕本，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⼗⼆條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1320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681205&lser=001


第三項設有明文，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⼆⼗條第三項亦同此

規定。查本院三⼗六年上字第⼆三九七號判決載：⾃訴狀應備繕

本送達於被告，無非使被告得知被訴內容準備答辯，原非起訴必

要之程式，⼀、⼆兩審既已迭將⾃訴內容向上訴⼈告知，上訴⼈

⼜已選任辯護⼈閱覽全卷，迭為詳細之答辯，三⼆○號解釋之

（⼆）牴觸，發⽣疑義，理合備文呈請鈞院解釋⽰遵。




